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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信托受益权及解除差额补足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来股份”或“公

司”）于2017年8月10日与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信托公

司”）签署了《华融•北控清洁能源电力项目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

同（适用于次级信托受益权）（第一期）》（合同编号：华融信托【2017】信托

第193号-次级第2号，以下简称“信托合同”）及《差额补足协议》（合同编号：

华融信托【2017】信托第193号-差第2号），信托计划预定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150,000万元整，第一期募集金额为人民币79,247.45万元，公司及北控清洁能源

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控电力”）作为次级委托人，共同认购信托计划次

级份额计人民币1,584.97万元，其中公司认购人民币950.96万元，北控电力认购

人民币634.01万元。如融资方未能按照约定按时、足额支付任一笔本金、利息等，

则公司与北控电力应在当日向华融信托公司支付与该差额部分等额的差额补足

款。2017年12月27日，公司与北控电力签署了《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公司将

持有的信托计划项下人民币237.74万元信托资金对应的信托受益权以原认购价

格计人民币237.74万元转让给北控电力。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12日、

2017年12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0年8月21日，公司与北控电力签署了《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约定：

公司将持有的信托计划项下人民币7,132,200元信托资金对应的次级信托受益权



以原认购价格计人民币7,132,200元转让给北控电力，北控电力同意受让前述份

额。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享有该信托计划项下任何信托受益权。同日，公

司与华融信托公司签署《<差额补足协议>之解除协议》，约定：公司在《差额补

足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终止。 

2、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在总经理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 

3、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北控清洁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1、工商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控清洁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0MA3CM09N9T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黄卫华 

注册资本：7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前湾保税港区北京路 43

号办公楼三楼 257号（A）  

成立日期：2016 年 11月 18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小型水电项目、地热能发电项目、风力发

电项目、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维护服务（不含电网的建设、

运营）；储能和微网系统的建设与运营；工程项目管理，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太

阳能光伏电池组件、光伏并网逆变器、太阳能光伏设备、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



用蓄电池、太阳能灯具、地源热泵、制冷设备、路灯的贸易、安装、技术服务。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天津富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2,000 60.00 

建晖（香港）有限公司 10,675 15.25 

北京天能汇远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0,500 15.00 

天津金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425 7.7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钧源五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00 2.00 

合计 70,000 100 

北控电力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大股东、董监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北控电力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工商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742220088A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俊杰 

注册资本：303565.33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 333 号 



成立日期：2002 年 8月 28日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

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

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

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

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

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3,102.71 76.79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4,444.44 14.64 

珠海市华策集团有限公司 22,222.22 7.32 

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245 0.74 

新疆恒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550.96 0.51 

合计 303,565.33 100 

华融信托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大股东、董监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华融信托公司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依据信托合同享有的7,132,200元信托资金对应的信托

受益权及公司在融资方未能按约支付本金利息时对华融信托公司的差额补足义

务，公司本次转让的信托受益权对应的其他合同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对华融信

托公司的差额补足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一并终止。本次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



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托计划未分配过任何财产，公司也未因参与信托计划

额外承担任何费用，因此，本次交易标的以公司原认购价格进行转让，定价公允、

合理。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 

转让人：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人：北控清洁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1、转让标的 

本合同转让标的为转让人在“华融•北控清洁能源电力项目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项下的次级信托受益权，对应的信托本金为人民币7,132,200元。该转

让标的所附随的转让人在信托合同项下的一切相关衍生权利及义务一并转移给

受让人，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法规规定及信托合同项下转让人作为委托人或受益人

的权利义务、以预期信托收益为限收取信托收益的权利、获取信托财产分配的权

利等。 

2、转让的对价 

受让人愿以人民币7,132,200元的价格受让标的信托受益权。 

3、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署完毕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4、适用法律和纠纷解决方式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

议，双方均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本合同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至合同签订

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除非生效判决另有规定，双方为诉讼而实

际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 



5、其他条款 

本合同一式叁份，转让人与受让人各壹份，壹份用于办理登记手续并由受托

人留存。 

（二）《<差额补足协议>之解除协议》 

甲方：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1、解除安排 

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解除编号为华融信托【2017】信托第193号-

差第2号《差额补足协议》。 

自《差额补足协议》解除之日起，除保密条款、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条款外，

双方在《差额补足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终止，任一方不再要求对方承担其它责

任、赔偿或支付其它费用。 

2、其他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

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每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北控电力转让信托受益权并与华融信托公司解除差额补足义务，

公司可收回剩余信托资金，消除本次参与信托计划的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受益权以原认购价格转让，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且根据交易对方的资信情况判断，交易对方的对价支付风险相对较小。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次投资

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 

2、《<差额补足协议>之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8 月 25 日 


